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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962      证券简称：东方钽业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018 号 

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本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概述 

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，为了更加真实、准确地反映公司截止 2017

年 12 月 31 日财务状况及 2017 年度经营成果，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

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损失有关制度的规定，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于 2017

年年末对存货、应收款项、固定资产等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。在清查

的基础上，对各类存货的变现值、应收款项回收可能性、固定资产的

可变现性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和评估，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20,850.45

万元，将减少公司 2017年度净利润 20,850.45万元。 

二、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依据及方法 

（一）坏账准备计提依据及方法 

报告期末，公司按照账龄分析法并结合个别分析认定法，对应收

账款、预付账款、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，并记入当期损益。 

（二）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依据及方法 

期末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原则计价；期末，在对存货进

行全面盘点的基础上，对于存货销售价格低于成本等原因，预计其成

本不可收回的部分，提取存货跌价准备。存货跌价准备按单个存货项

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提取，可变现净值按估计售价减去

估计完工成本、销售费用和税金后确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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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期末，公司依据上述计提依据及方法对存货进行清查后，并

根据相关专业部门的资产评估报告为依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，并计入

当期损益。 

（三）长期资产减值计提依据及方法 

期末根据相关专业部门的资产评估报告为依据计提长期资产减

值准备，并计入当期损益。 

三、本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情况 

（一）坏账准备 

按照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政策，截止报告期期末，应计提坏账准备 

65,447,246.42元。其中：期初已计提坏账准备 68,586,809.69 元，

由于外币差异导致坏账准备减少 128,147.75 元，2017 年需转回坏账

准备 3,011,415.52 元。 

（二）存货跌价准备： 

报告期期末，根据相关专业部门的资产评估报告为依据公司应计

提 存 货 跌 价 准 备 179,523,366.09 元 。 其 中 ： 期 初 已 计 提 

199,213,492.17 元，本期因产品出售转销 33,803,234.85 元， 2017

年需补提存货跌价准备 14,113,108.77 元。 

（三）长期资产减值准备 

报告期期末，公司委托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相关资产组进

行减值测试评估，并出具了《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财务报告

为目的的资产及资产组公允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》（中通评报字[2018]

第 12050、12051、12062、12063、12065号），评估结果为：在评估

基准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委估东方钽业本部固定资产组可收回价

值为42,384.40万元，与账面价值47,254.53万元相比，减值4,870.13

万元，减值率 10.30%；委估能源材料分公司固定资产组可收回价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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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7,564.81 万元，与账面价值 9,380.29 万元相比，减值 1,815.48

万元，减值率 19.35%；委估研磨材料分公司固定资产组可收回价值

为 6,521.92 万元，与账面价值 9,005.46 万元相比，减值 2,483.54

万元，减值率 27.58%。委估钛材分公司固定资产组可收回价值为

16,946.30 万元，与账面价值 21,120.36 万元相比，减值 4,174.06

万元，减值率 19.76%。委估光伏材料分公司固定资产组可收回价值

为 12,636.55 万元，与账面价值 15,068.28万元相比，减值 2,431.73

万元，减值率 16.14%。委估专利及专有技术资产评估价值为 7,024.11

万元，较无形资产账面值 7,145.54 万元减值 121.43 万元，减值率

1.70%。 

公司 2017年需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89,553,193.52 元，无形

资产减值准备 7,849,607.93 元。 

本公司共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208,504,494.70 元。 

四、本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期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，将减少 2017 年度净利润

208,504,494.70 元，占 2017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

的 54.86%，相应减少公司 2017 年末所有者权益 208,504,494.70 元。 

五、董事会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

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和公司相关会

计政策的规定，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208,504,494.70 元。本次计提

资产减值准备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，能够真实地反映公司目前的资产

状况，有助于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的会计信息。 

由于本次转回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合计达到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

度经审计净利润（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

利润为-380,023,225.05 元）的 50%以上，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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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监事会意见 

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程序合法，依据充分；计提符

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，符合公司实际情况，计提后能够公允反

映公司资产状况，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。 

七、独立董事意见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制度》的相关规定，本着审慎经营、有效防范化

解资产损失风险的原则，作为东方钽业的独立董事，我们阅读了公司

提供的相关资料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现就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

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我们认为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依据充分，履行了董事

会批准程序，符合《企业会计制度》和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，更

能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。 

八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； 

3、独立董事意见； 

4、《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资产及资

产组公允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》。 

 

 

    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2018 年 4月 17 日 




